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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莊小禾
電話：04-25265394#3761
電子信箱：htbcm02005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醫字第11400474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「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」醫療器材募徵

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4月21日衛部國字第114376024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積極落實衛生外交政策，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

附設醫院辦理「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」(以下稱計畫)，

募徵二手醫療器材或設備，援贈予有需求之國家，使醫療

資源達到物盡其用之最大效能，並彰顯我國國際人道關懷

形象。

三、請貴院(所)如有已達使用年限、汰舊換新之醫療器材或設

備，請於本(114)年5月15日前上網填具問卷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gmiss.org.tw）或逕洽本計畫窗口。

四、計畫於收到捐贈意願後，會先洽詢擬捐贈單位評估該器材

或設備之現況並考量相關需求。如適合捐贈，再與擬捐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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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聯繫收取事宜。擬捐贈單位可逕將擬捐贈之醫療器材

或設備交予計畫，無須先行檢整，惟請先自行完成除帳相

關事宜。

五、如有相關疑問，請聯絡本計畫窗口李佳穎小姐（02-3322-

5891、gmiss@gmiss.org.tw）。

六、副本抄送本市各醫師公會、診所協會，敬請轉知所屬會員

知悉。

正本：本市66家醫院、本市各衛生所
副本：本市6大醫師公會、本市3大診所協會、本局醫事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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